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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城港市人民政府

办公室文件

防政办发〔2022〕12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公布防城港市人民政府
2022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，市人民政府各直属企事业单位，驻港各单位：
为规范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，促进依法、科学、民主决策，根据《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》(国务院令第713号)、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》（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13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经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2022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布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2022年度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（一）《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项目落地优惠政策》（承办单位：防城港国际医学开放试验区工作办公室）
（二）《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防城港市本级（含两城区）公共租赁住房供应对象家庭人均年收入、住房困难标准和可享受的住房保障面积、货币租赁补贴标准的通知》（承办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（三）《防城港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承办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）
（四）《防城港市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的若干措施》（承办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（五）《防城港市发展智能终端产业扶持与奖励暂行办法》（承办单位：市投资促进局）
（六）《防城港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实施细则》（承办单位：市住房城乡建设局）
（七）《关于加快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》（承办单位：市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）
（八）《防城港市支持稳外贸稳消费的若干措施》（承办单位：市商务局）
（九）《防城港市推动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》（承办单位：市北部湾办）
（十）《防城港市二氧化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》（暂定名，承办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）
二、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组织实施要求
（一）列入目录的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必须严格落实公众参与、专家论证、合法性审查、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，确保程序正当、过程公开、责任明确。决策事项未履行重大行政决策相关程序的，不得提请市人民政府审议。各承办单位要根据相关法规和文件要求，及时制定工作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，确保按时完成。
（二）对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，因工作需要新增或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，承办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及时提请市人民政府进行调整。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8日

（公开方式：公开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东兴试验区工管委办公室，防城港军分区，
各人民团体。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监委，市中级法院，市检察院。
各民主党派防城港市委会，市工商联。
防城港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2年7月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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